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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对 JC/T 1057-2007《玻璃纤维增强水泥外墙板》进行的修订。 

本标准与 JC/T 1057-2007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规范性引用文件”增列了 GB/T 2015 白色硅酸盐水泥、GB/T 18046 用于水泥

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27690 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JG/T 243 混凝土

抗冻试验设备； GB/T 15231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性能试验方法、GB/T 20472 硫铝酸

盐水泥改为最新发布的文本； 

------板的构造分类中删除了夹芯板类型； 

------材料中水泥及其它组成材料按最新标准进行了规定； 

------要求中修改了板面平整度、体积密度（干燥状态）、吸水率、抗冲击强度、抗

冻性指标； 

------试验方法中修改了板面平整度用靠尺长度，修改了体积密度、吸水率、抗冻性

试件取样规定，增加了抗冻性试验采用自动冻融设备及方法规定; 

------删除附录 A（资料性附录）内容。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JC/T 1057-2007《玻璃纤维增强水泥外墙板》 。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水泥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委托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JC/T 1057-2007。 

 

 



JC/T1057-201X 

1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GRC）外墙板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玻璃纤维增强水泥（英文缩写 GRC）外墙板的分类、材料、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志、运输、贮存与出厂说明书。 

本标准适用于以耐碱玻璃纤维为主要增强材料、快硬硫铝酸盐水泥或快硬铁铝酸盐水泥

或硅酸盐水泥为胶凝材料、砂子为集料，并辅以外加剂、聚合物等组分，采用直接喷射工艺

或预混喷射工艺制成的玻璃纤维增强水泥非承重外墙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

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

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一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

抽样计划 

GB/ T 701  低碳钢热轧圆盘条 

GB/T 700   碳素结构钢 

GB/T 1591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 

GB/T 159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T 2015   白色硅酸盐水泥 

GB 4237   不锈钢热轧钢板 

GB 4356   不锈钢盘条 

GB/T 7019   纤维水泥制品试验方法 

GB 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T 14684   建筑用砂 

GB/T 14685   建筑用卵石、碎石 

GB/T 15231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性能试验方法 

GB/T 1804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GB/T 20472   硫铝酸盐水泥 

GB/T 27690   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 

JC/T 539   混凝土和砂浆用颜料及其试验方法 

JC/T 572   耐碱玻璃纤维无捻粗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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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T 841   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 

JC/T 933   快硬铁铝酸盐水泥  

JGJ 63   混凝土用水标准 

JG/T 243 混凝土抗冻试验设备 

3 分类 

3.1 类型 

3.1.1 按照板的构造分类 

按照板的构造将其分为单层板、有肋单板与框架板三种类型，其代号与主要特征见表 1。 

 

表 1  按照板的构造分类时，三种类型板的代号与主要特征 

类  型 代 号 主 要 特 征 

单层板 DCB 小型板或异型板，自身形状能够满足刚度和强度要求 

有肋单层板 LDB 
小型板或受空间限制不允许使用框架的板如柱面板，可根据空间

情况和需要加强的位置，做成各种形状的肋。 

框架板 KJB 
大型板，由 GRC 面板与轻钢框架或结构钢框架组成，能够适应

板内部热量变化或水分变化引起的变形。 

 

3.1.2 按照板有无装饰层分类 

按照板有无装饰层将其分为有装饰层板和无装饰层板。 

3.2 产品尺寸定义 

长度：将板的较长边定义为板的长度。 

宽度：将板的较短边定义为板的宽度。 

厚度：除加强肋和局部加强部位以外，板主体部位的厚度。 

3.3 产品标记 

按照产品类型、长度、宽度、厚度和标准编号顺序标记。 

标记示例：框架板，长度 3200mm、宽度 2000mm、厚度 35mm，标记为 

GRC KJB 3200×2000×35JC/T 1057-201X 

4 材料 

4.1 GRC 结构层 

4.1.1 水泥 

快硬硫铝酸盐水泥应符合 GB/T 20472的规定。 

快硬铁铝酸盐水泥应符合 JC/T 933的规定。 

硅酸盐水泥应符合 GB 175的规定，白色硅酸盐水泥应符合 GB/T 2015 的规定。采用硅

酸盐水泥时，必须掺入能与 Ca(OH)2反应的硅质材料如硅灰、粉煤灰、磨细矿渣或偏高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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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4.1.2 耐碱玻璃纤维 

耐碱玻璃纤维无捻粗纱、耐碱玻璃纤维短切纱应符合 JC/T 572的规定；耐碱玻璃纤维

网格布应符合 JC/T 841的规定。 

当采用硅酸盐水泥时，耐碱玻璃纤维中的 ZrO2含量不应低于 16.5%。 

4.1.3 砂子 

砂子应符合 GB/T 14684的规定。 

4.1.4 水 

水应该符合 JGJ 63的规定。 

4.1.5 外加剂 

外加剂应符合 GB 8076的规定，可加入高效减水剂、缓凝剂、早强剂等。 

4.1.6 其它组成材料 

粉煤灰应符合 GB/T 1596的规定，硅灰应符合 GB/T 27690的规定，磨细矿渣应符合 GB/T 

18046的规定，偏高岭土、聚合物等按照供货商提供的说明使用。 

4.2 装饰层 

4.2.1 水泥 

用于装饰层的水泥必须控制其颜色的一致性，并符合相关水泥的标准规定。 

4.2.2 集料 

集料的级配和清洁度应符合装饰层设计要求，其它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 14684 或 GB/T 

14685的规定。 

4.2.3 颜料 

颜料应符合 JC/T 539 的规定。 

4.3.4 外加剂 

外加剂应符合 GB 8076 的规定，可加入高效减水剂、缓凝剂、早强剂等。 

4.3 板框架与五金件 

4.3.1 板框架 

板框架可采用轻型钢或结构型钢或二者组合进行预制，应进行防腐处理。所用钢材应符

合相应钢材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4.3.2 锚固件与埋件 

所用钢筋应符合 GB/T 701的规定，所用钢板及型钢应符合 GB/T 700的规定，所用不锈

钢应符合 GB 4237 或 GB 4356 的规定，所用合金钢应符合 GB/T 1591 的规定。 

4.3.3 连接件 

用以支撑或把板连接到结构上的连接件应采用符合 GB/T 700 的碳素结构钢或符合 

GB/T 1597的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连接件应进行防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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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求 

5.1 外观 

板应边缘整齐，外观面不应有缺棱掉角，非明显部位缺棱掉角允许修补。 

侧面接缝部位不应有孔洞；一般部位孔洞的长度不应大于 5mm、深度不应大于 3mm，每

m
2
板上孔洞不应多于 3处。有特殊表面装饰效果要求时除外。 

5.2 尺寸允许偏差 

尺寸允许偏差不得超过表 2中的规定。 

 

表 2  尺寸允许偏差 

项   目 允许偏差 

长度 
墙板长度≤2m 时，允许偏差：±3mm/m； 

墙板长度＞2m 时，总的允许偏差：≤±6mm 

宽度 
墙板宽度≤2m 时，允许偏差：±3mm/m； 

墙板宽度＞2m 时，总的允许偏差：≤±6mm 

厚度 0mm~﹢3mm 

板面平整度 ≤3mm；有特殊表面装饰效果要求时除外 

对角线差（仅适用于矩

形板） 

板面积小于 2m2时，对角线差≤5mm；板面积等于或大于 2m2时，

对角线差≤10mm。 

 

5.3  物理力学性能 

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3规定。 

 

表 3  物理力学性能指标 

性   能 指标要求 

体积密度（干燥状态）/g/cm
3 

≥2.0 

吸水率/% ≤8.0 

抗弯比例极限强度

/MPa 

平均值 ≥7.0 

单块最小值 ≥6.0 

抗弯极限强度/MPa 
平均值 ≥18.0 

单块最小值 ≥15.0 

抗冲击强度/kJ/m
2
 ≥12.0 

抗冻性 冻融循环后，无起层、剥落等破坏现象 

注 1：抗弯比例极限强度、抗弯极限强度、抗冲击强度为 GRC结构层性能 

注 2：冻融循环次数为严寒地区 100次，寒冷地区 75次、其他地区 50次。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龄期 

采用快硬硫铝酸盐水泥或快硬铁铝酸盐水泥时，试件的龄期应大于 3 d ；采用硅酸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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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时，试件的龄期应大于 28 d。 

6.2 外观质量 

6.2.1 量具 

钢直尺，量程 0mm～300mm，分度值 1mm。 

6.2.2 方法 

目测板有无缺棱角、孔洞，用钢直尺测量孔洞尺寸。 

6.3 尺寸偏差 

6.3.1 长度、宽度 

6.3.1.1 量具 

钢卷尺，量程 0mm～10000mm，分度值 1mm。 

6.3.1.2 方法 

在距板两侧边缘各 100mm处与板宽度方向的中心线位置分别测量板的长度，精确到 1mm，

用测量值减去板的公称长度得到偏差值，取最大正、负偏差值作为长度偏差。 

在距板两端边缘各 100mm处与板长度方向的中心线位置分别测量板的宽度，精确到 1mm，

用测量值减去板的公称宽度得到偏差值，取最大正、负偏差值作为宽度偏差。 

6.3.2 厚度 

6.3.2.1 量具 

游标卡尺，量程 0mm～200mm，精度 0.02mm；外卡钳。 

6.3.2.2 方法 

在距板两端与两侧各 100mm交汇处（共 4处）和距板两侧 100mm与长度方向中心线交汇

处（2处），用外卡钳和游标卡尺配合测量除加强肋和局部增强部位以外的板的厚度，取最

大数值和最小数值作为检验值，用这两个检验值分别减去板的公称厚度即得到板厚度的正、

负偏差值。 

6.3.3 板面平整度 

6.3.3.1 量具 

塞尺：0mm～10mm；靠尺：2m。 

6.3.3.2 方法 

在距板两侧和两端各 200mm处，用靠尺和塞尺沿板的长度方向和宽度方向进行测量，记

录靠尺与板面最大间隙处的数值，取所有测量值中的最大数值为检测结果，精确至 0.1mm。 

6.3.4 对角线差 

6.3.4.1 量具 

钢卷尺，量程 0mm～10000mm，分度值 1mm。 

6.3.4.2 方法 

用钢卷尺分别测量板的两条对角线的长度，精确到 1mm，两条对角线长度之差即为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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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角线差。 

6.4物理力学性能 

6.4.1抗弯比例极限强度、抗弯极限强度、抗冲击强度 

按 GB/T 15231规定试验。 

6.4.2体积密度、吸水率、抗冻性 

试件应从产品上切割，不得从试验板上切割。试件切割部位距离产品边缘不小于 100mm，

试件尺寸和数量、试验方法按 GB/T 15231规定进行。 

当抗冻性试验采用自动冻融设备时，设备宜符合 JG/T243 慢速冻融试验设备要求，每

25次循环宜对冻融试件进行一次外观检查。 

7 检验规则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1 出厂检验 

7.1.1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外观、尺寸偏差、抗弯极限强度、体积密度与吸水率。 

7.1.2 批量 

由同种原材料用相同工业生产的制品组成一个受检批量，每个批量为 200件制品，不足

200件时，亦作为一个批量。或者由同种原材料用相同工艺生产的用于同一个工程的制品组

成一个受检批。 

7.1.3 判定 

7.1.3.1 外观 

逐件检验，应符合 5.1规定。对不符合项允许进行修整，修整后仍不能满足要求时，判

为不合格品。 

7.1.3.2 尺寸偏差 

逐件检验，均应符合表 2的规定。对不符合项允许进行修整，修整后仍不能符合要求时，

判为不合格品。 

7.1.3.3 物理力学性能 

对每一受检批，按照 6.4进行检验，符合表 3规定时判该批产品合格，否则判该批产品

不合格。 

7.1.4 总判定 

出厂检验中所有规定的检验项目均符合标准规定时，判该批产品为合格产品。 

7.2 型式检验 

7.2.1 检验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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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产品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时； 

c)长期停产再恢复生产时； 

d)出厂检验结果与上一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正常生产每年一次； 

f)国家或地方质监机构提出检验要求时。 

7.2.2 检验项目 

5.1、5.2、5.3中规定的所有项目。 

7.2.3 检验抽样与批量 

外观检验和尺寸偏差检验按 GB 2828.1正常第二次抽样方案进行，见表 5。物理力学性

能按 6.4 规定制备检验样品。由同种原材料用相同工艺生产的制品组成一个受检批量。 

 

表 5 产品二次抽样方案 

批量范围 N 样本 
样本大小 合格判定数 不合格判定数 

n1 n2 A1 A2 R1 R2 

151～280 
1 8  0  2  

2  8  1  2 

281～500 
1 13  0  3  

2  13  3  4 

501～1200 
1 20  1  3  

2  20  4  5 

1201～3200 
1 32  2  5  

2  32  6  7 

 

7.2.4 判定 

7.2.4.1 外观与尺寸偏差 

若受检产品外观、尺寸偏差均符合 5.1、5.2中相应规定，则判该产品合格。若受检产

品外观和尺寸偏差有 1项或多于 1项不符合 5.1、5.2中相应规定，则判该产品不合格。 

根据样本检验结果，若在第一样本（n1）中不合格产品数（μ 1）小于或等于表 5中第一

合格判定数（A1），则判该批产品合格。若在第一样本（n1）中不合格产品数（μ 1）大于或

等于表 5中第一不合格判定数（R1），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若在第一样本（n1）中不合格产品数（μ 1）大于第一合格判定数（A1），同时又小于第

一不合格判定数（R1），则第二样本（n2）进行检查。若在第一和第二样本中不合格产品数总

和（μ 1＋μ 2）小于或等于第二合格判定数（A2），则判该批产品合格。若在第一和第二样本

中不合格产品数总和（μ 1＋μ 2）大于或等于第二不合格判定数（R2），则判批产品不合格。 

7.2.4.2 物理力学性能 

对每一受检批，按照 6.4进行检验，符合表 3规定时判该批产品合格，否则判该批产品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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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总判定 

外观、尺寸偏差和物理力学性能全部合格，则判为合格，若有 1项或多于 1项不合格则

判为不合格。 

8 标志、运输、贮存与出厂证明书 

8.1 标志 

在板背面明显位置标明产品标记、生产日期、生产单位名称等。 

8.2 运输 

在运输过程中应使用对板有缓冲作用和保护作用的材料进行捆扎，避免结构伤害引起开

裂或不可恢复形变。 

8.3 贮存 

贮存场地应坚固、平坦；采用板框架对板进行支撑，避免遭受荷载；在与板裸露表面接

触的位置应采取保护措施，所有的垫块、包装和保护材料不应对板引起污染或损坏。 

8.4 出厂证明书 

板出厂应提交出厂证明书，其内容包括： 

a)产品标记数量； 

b)出厂检验结果； 

c)生产日期及出厂日期； 

d)生产单位名称； 

e)生产单位质检部门签章。 

—————————————— 

 


